
老
年
食
窮
與
社
~ 
\:l:I 
曰管

(

、
指
-
T
口

支
持
網
路
運
用

化
研
究
之

貧
窮
是
一
個
復
雜
的
社
會
現
象
，
似
乎
伴
隨
著
人
類
社
會
生
活
的
發
展
而
存
在
(
萬

育
維
，
民
也
;
林
松
齡
，
一
九
九
一
)
。
傳
統
社
會
認
為
貧
窮
只
是
在
經
濟
方
面
不
足
以

維
持
其
生
活
所
需
，
將
其
原
因
歸
於
個
人
的
過
失
，
個
人
的
命
運
或
能
力
缺
乏
所
造
成
(

林
松
齡
，
一
九
九
一
)
。
但
隨
著
都
市
化
及
工
業
化
的
過
程
，
人
類
生
活
方
式
的
改
善
，

貧
窮
問
題
不
但
未
因
而
消
失
，
更
在
所
得
分
配
不
平
均
下
愈
趨
嚴
重
(
萬
育
維
，
民
剖
;

詹
火
生
，
一
九
九
二
;
孫
大
川
，
一
九
九
O
;
徐
霞
，
一
九
九
0
)
。
貧
窮
所
伴
隨
著
髒

亂
、
犯
罪
、
精
神
疾
病
等
問
題
，
不
只
是
在
經
濟
收
入
上
的
不
足
，
且
在
健
康
、
心
理
狀

況
也
有
其
特
徵
(
林
松
齡
，
一
九
九
一
)
。
貧
窮
成
為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時
所
重
視
的
焦
點

之

回
溯
八
刀
析

初
探

萬
貫
絲
、
李
孟
修

。

在
所
有
貧
窮
高
危
險
群
體
當
中
，
對
於
年
齡
己
的
歲
的
老
年
人
而
言
，
一
直
是
研
究

者
關
切
的
對
象
。
由
於
年
老
之
後
，
因
生
理
上
的
變
化
及
勞
動
市
場
的
制
度
性
因
素
，
使

得
老
人
退
出
勞
動
市
場
。
此
時
，
若
無
足
夠
之
積
蓄
、
退
休
年
金
或
其
他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例
如
子
女
、
親
戚
等
)
來
支
付
退
出
勞
動
市
場
之
後
生
活
所
需
之
支
出
，
老
人
則
容
易

產
生
生
活
困
難
的
問
題
。

學
者
如
柯
木
典
、
蔡
文
輝
、
徐
麗
君...... 

等
人
曾
指
出
國
內
老
年
人
的
經
濟
生
活
困

難
，
來
自
下
列
因
素
:
(
柯
木
興
，
一
九
九
二
;
徐
麗
君
等
，
一
九
八
五
)

1

人
口
老
化
問
題
嚴
重
:
醫
療
保
健
技
術
進
步
及
生
活
水
準
提
高
，
使
得
人
類
平
均

壽
命
延
長
，
導
致
老
年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的
比
例
逐
年
遞
增
，
而
老
年
退
休
人
口
佔
在
職
勞

動
人
口
的
比
例
亦
相
對
增
加
，
形
成
嚴
重
人
口
老
年
化
現
象
及
在
職
勞
工
的
負
擔
加
重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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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2

就
業
機
會
減
少

•• 

由
於
年
老
勞
工
自
願
退
休
的
比
例
下
降
，
社
會
保
險
老
年
給
付

與
企
業
職
工
退
休
金
的
強
調
，
致
使
雇
主
們
不
願
僱
用
年
紀
較
大
的
勞
工
，
因
為
中
老
年

勞
工
的
服
務
年
資
有
限
卻
應
給
予
相
當
數
額
退
休
金
，
增
加
生
產
成
本
負
擔
，
再
加
上
工

業
化
效
果
帶
來
生
產
技
術
的
進
步
與
機
械
化
的
規
模
，
加
速
了
生
產
過
程
中
淘
汰
年
老
勞

工
的
速
度
，
並
減
少
再
就
業
的
機
會
。

3

養
兒
防
老
的
觀
念
淡
薄
.. 

社
會
結
構
的
改
變
，
農
業
社
會
養
兒
防
老
的
觀
念
已
逐

漸
被
工
業
社
會
自
立
更
生
所
取
代
。
再
加
上
人
類
的
自
尊
與
自
立
觀
念
受
到
普
遍
重
視
，

激
發
勞
工
憑
藉
勞
務
獲
得
薪
資
，
維
持
本
身
生
活
安
全
的
意
願
日
益
迫
切
。
因
此
年
輕
一

代
的
勞
工
年
老
退
休
後
，
已
很
難
或
不
願
求
之
於
子
女
的
奉
養
。

4

額
外
花
費
的
增
加
.. 

諸
如
醫
療
保
健
、
慢
性
疾
病
長
期
照
顧
的
費
用
、
休
閒
旅
遊

娛
樂
費
用...... 

等
。

台
北
市
貧
窮
人
口
中
，
老
年

人
口
比
例
偏
高
的
現
象
，
可
以
驗
證
上
述
的
分
析
。
台

北
市
在
向
年
、
的
年
、
位
年
低
收
入
戶
總
清
查
中
致
貧
原
因
的
統
計
，
如
表
一
可
明
顯
看

出
均
年
老
者
為
首
位
，
三
年
之
中
各
占
三
二
﹒
五
%
、
五
六
%
、
四
七
﹒
四
%
o

針
對
貧
窮
老
人
而
言
，
在
漫
長
的
生
避
中
，
是
什
麼
事
件
使
其
發
生
經
濟
危
懺
?
面

臨
經
濟
困
難
時
，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發
揮
了
什
麼
功
能
，
與
其
貧
窮
過
程
有
什
麼
關
係
在
?

是
否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缺
乏
使
其
無
法
脫
離
貧
窮
困
境
，
成
為
社
會
救
助
的
對
象
?
為
了

解
上
述
問
題
，
本
文
將
以
質
化
研
究
取
向
探
討
下
列
貧
困
老
人
的
致
貧
困
素
與
其
社
會
支

持
體
系
運
用
的
情
形
。
詳
細
來
看
，
可
分
為
二
大
主
題

•• 

問
題
一
:
貧
窮
老
人
的
貧
窮
過
程
中
社
會
因
素
(
就
業
生
涯
中
工
作
穩
定
情
形
及
社

經
地
位
)
、
事
件
因
素
(
生
病
、
子
女
遺
棄
等
生
活
事
件
)
、
個
人
因
素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性
格
、
不
良
習
價
等
)
等
影
響
因
素
與
老
年
貧
窮
有
何
關
係
?
這
些
因
素
是
如
何

影
響
其
老
年
貧
窮
?

問
題
一
一
:
貧
窮
過
程
中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運
用
與
老
年
貧
窮
有
何
關
係
?
社
會
支
持

表一:台北市78年、 80年、 81年致貧原因之比較

八十一年度八十年度七十八年度年度
順位

可
i

內
，
心
η
J
s
4
E
u
n
h
u

門
i
o
o
n

臼

A
U
-
-
n
'

，
心
，q
J
A
q

可
B
A

唔
，A

吋
E
A

吋
E
A

可
E
E
A

百分比

47 .4% 

27.8% 

14.8% 

12.8% 

11.4% 

11.0% 

7.6% 

1. 9% 

0.8% 

0.6% 

0.4% 

0.3% 

0.1% 

0.1% 
(普)

順位

可
止
門

J
η
L
A

唾
弓
，

F
b
n
b
Q
U
1
l
o
o
n
U
A

啥
門
，
u
q
d

旬
，
A

可
E
i

可
E
A

可
E
A

嚕
，
A

(﹒)七十八年度、八十年度 、 八十一年度調查時無此項

資料來源:台北市八十年度及八十一年度低收入戶總清查報告

百分比

56.0% 

14.1% 

15.9% 

12.7% 

6.8% 

10.9% 

8.3% 

1. 7% 

0.8% 

6.7% 

1. 4% 

0.1% 

0.2% 

0.2% 
- (.) 

11區位

-
i
q
L
F
b
n
O
A

斗a
q
u

弓
t
o
o
-
-
n
u

可
E
A
T
-
A

n
L
q
d
A

啥

Q
U

可
E
A
4
E
A

可
E
A

百分比

32.5% 

29.4% 

8.0% 

7.6% 

10.3% 

11.4% 

3.6% 

1. 0% 

0.1% 

0.2% 

(‘) 

0.07% 

0.02% 

0.0% 

0.4% 

致貧原因

年老
久病不癒、(疾病)

原來貧窮

殘障

負擔家計者死亡

人口眾多
精神病(心理缺陷)

失業

意外或天災

經商失敗

無工作意願

犯罪

賭博

目的酒

傷害

網
絡
的
運
用
情
形
為
何
?

、
相
廟
理
論
與
概
A內
心
釋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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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論
是
社
會
學
者
從
社
會
結
構
制
度
面
的
批
判
，
或
是
經
濟
學
者
從
勞
動
市

場
，
人



力
資
本
的
理
論
分
析
，
或
是
社
會
病
理
學
家
從
個
人
、
道
德
的
角
度
探
討
;
對
於
致
貧
的

原
因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種
.• 
H
社
會
因
素
，
叫
導
火
事
件
因
素
，
同
個
人
因
素
。

村
社
會
結
構
因
素•• 

指
個
人
受
到
環
境
的
限
制
，
本
身
沒
有
能
力
去
改
善
的
社
會
環

境
制
度
因
素
。

I

生
而
貧
窮
|

世
代
貧
窮
，
以
致
新
生
一
代
，
無
法
脫
離
貧
窮
。

2

家
庭
人
口
眾
多
|
缺
乏
家
庭
計
畫
，
生
之
者
寡
，
而
食
之
者
眾
，
導
致
家
計
維
艱

3

家
庭
破
碎
動
搖
|
家
庭
結
構
的
改
變
陷
入
生
活
困
境
。

4

就
業
機
會
惡
劣
i

只
能
找
到
臨
時
性
、
季
節
性
及
不
適
合
個
人
性
向
、
能
力
的
工

作

5

就
業
機
會
缺
乏
|
雖
有
工
作
能
力
，
而
無
法
找
到
工
作
或
就
業
條
件
嚴
格
，
所
具

有
的
才
能
無
法
發
揮
。

臥
薪
資
制
度
不
合
理
l

就
業
人
員
已
付
出
全
部
時
間
和
精
力
，
但
收
入
仍
偏
低
，
不

足
維
持
全
家
人
的
生
活
。

7

社
會
變
遷
迅
速
，
以
致
經
營
者
受
到
經
濟
衝
擊
而
失
敗
。

8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尚
未
建
立
|
教
育
訓
練
制
度
、
公
共
醫
療
辦
法
、
收
入
安
全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福
利
等
制
度
，
尚
未
普
遍
建
立
，
以
致
人
民
發
生
各
種
意
外
事
件
時
，
無
法

得
到
適
當
保
障
。

叫
事
件
因
素
:
指
個
人
無
法
控
制
的
生
活
事
件
，
即
非
在
個
人
可
預
期
範
圍
之
內
，

所
發
生
對
個
人
經
濟
嚴
重
威
脅
的
意
外
因
素
，
或
直
接
對
個
人
傷
害
的
事
件
。

l

疾
病
因
素
|
因
嚴
重
疾
病
的
影
響
，
致
使
個
人
無
法
有
能
力
工
作
。

Z

意
外
事
件
|
車
禍
、
遭
受
天
災
(
如
颱
風
、
地
霞
、
水
災
、
火
災
等
天
然
災
害
)

等
意
外
事
件
使
個
人
受
到
嚴
重
損
害
，
陷
入
貧
窮
。

3

子
女
遺
棄
或
子
女
沒
有
能
力
撫
贅
。

4

配
偶
死
亡
，
個
人
經
濟
來
源
失
去
依
靠
。

5

事
業
經
營
失
敗
。

臼
個
人
因
素
:
指
個
人
自
身
條
件
上
的
限
制
。

1

生
理
方
面
|
先
天
殘
障
等
生
理

上
的
問
題
，
致
使
個
人
在
就
業
上
受
到
限
制
。

2

心
智
方
面
|
個
人
懶
惰
、
散
漫
等
個
人
性
格
問
題
。

3

習
慣
方
面
如
犯
罪
、
副
酒
、
賭
博
、
吸
毒
等
。

4

才
能
方
面
|

個
人
能
力
受
到
限
制
，
如
低
學
歷

，

或
不
著
經
營
等
。

此
外
，
H
J芯
片

吋
O
Z
E
g

且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曾
提
出

「
貧
窮
週
期
」
的
概
念
，
說
明

人
在
一
生
有
三
個
階
段
是
最
容
易
陷
入
貧
窮
危
機
，
其
中
尤
以
老
年
期
為
最
。
他
認
為
在

幼
童
時
期
，
除
非
父
母
是
專
業
或
技
術
人
員
、
或
有
年
長
兄
姐
協
助
家
計
，
否
則
容
易
淪

為
貧
窮
。
第
一
階
段
後
，
則
是
他
開
始
工
作
並
有
儲
蓄
能
力
的
時
期
，
此
段
時
間
可
延
續

到
他
結
婚
後
養
育
二
個
孩
于
之
際
。
由
於
他
必
須
擔
負
孩
子
的
養
育
和
教
育
費
用
，
所
以

是
第
二
個
危
險
時
期
。
這
個
階
段
一
直
持
續
到
小
孩
可
以
自
立
時
為
止
。
其
後
又
是
一
段

較
富
足
的
時
期
。
但
是
，
如
果
他
退
休
後
，
子
女
遠
離
他
而
去
，
那
麼
很
可
能
再
陷
入
貧

困
。
這
是
第
三
個
危
機
時
期
。
因
此
針
對
老
年
貧
窮
而
言
，
貧
窮
是
因
其
過
去
生
活
的
累

積
所
造
成
的
。
並
不
只
是
單
純
「
老
年
」
個
人
因
素
所
致
。
至
於
第
一
、
第
二
個
危
機
的

產
生
如
何
渡
過
?
如
何
影
響
到
第
三
個
階
段
則
是
有
待
深
思
的
問
題
。

H
J
R
E
a
r
E
S
E
r
g
(一九
七
三
)
將
一
個
人
可
能
需
要
的
資
源
體
系
分
為
三
個
系

統.• 
非
正
式
的
資
源
體
系
、
正
式
的
資
源
體
系
和
社
會
的
資
源
體
系
。

的
非
正
式
資
源
體
系

(
5
『O
H巴
巴

H
g
g
z
g
a
m
Z
B
)

此
資
源
體
系
包
括
家
庭
、
朋
友
、
街
坊
、
鄰
居
、
同
事
等
，
這
種
非
正
式
的
資
源
體

系
可
以
提
供
情
感
的
支
持
，
友
善
的
勸
告
、
提
供
資
訊
和
具
體
的
服
務
和
資
源
，
如
金
錢

或
照
顧
老
人
。

叫
正
式
的
資
源
體
系

此
體
系
包
括
某
種
正
式
組
織
或
協
會
的
成
員
，
例
如
老
人
可
能
參
加
老
人
福
利
協
會

或
老
人
文
康
中
心
的
會
員
。
這
一
資
源
體
系
通
常
可
以
直
接
提
供
服
務
或
促
進
其
成
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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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益
與
福
祉
。
為
了
達
到
上
述
的
目
的
，
正
式
資
源
體
系
可
能
會
用
不
同
的
策
略
，
如
協

調
(
5
m
o
E
E口
)
、
倡
、
導
(
且
g
g
a
)
來
呼
籲
社
會
大
眾
和
其
他
資
源
體
系
對
其

團
體
福
利
的
重
視
。

臼
社
會
的
資
源
體
系

(
2
旦
旦
旦
河
S
E
n
g
a
m

片
而
白
的
)

此
體
系
主
要
是
透
過
公
共
活
動
或
志
願
人
員
的
行
動
來
提
供
資
源
，
而
每
一
個
人
都

會
和
提
供
公
眾
性
服
務
或
活
動
的
機
樁
產
生
關
連
，
如
:
醫
院
、
學
校
、
日
託
中
心
等
。

老
人
可
能
需
要
的
各
項
資
源
也
可
以
自
以
上
三
個
概
念
來
分
類
。
老
人
需
要
的
家
庭

支
持
、
經
濟
協
助
、
生
活
照
顧
是
屬
於
第
一
類
;
其
參
與
社
區
內
的
老
人
文
康
活
動
、
休

閒
活
動
是
屬
於
第
二
類
;
有
的
老
人
則
需
要
老
人
日
託
中
心
、
居
家
護
理
、
政
府
的
經
濟

生
活
扶
助
、
醫
療
保
健
等
則
屬
於
第
三
額
資
源
體
系
。

將
社
會
資
源
的
概
念
轉
換
成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進
而
分
析
對
特
殊
群
體
影
響
的
研
究
輿

論
著
，
在
向
年
代
以
後
相
當
盛
行
，
如
學
者
〈
臼
臣
，
(
一
九
九
二
)
、

P
Z

忌
，
(

一
九
八
五
)
、
司
丘
吉
血
口
，
(
一
九
八
一
)
、
Z
O
H
Z
Z
'
(
一
九
八
一
)...... 

等
人
。

整
體
而
言
，
他
們
都
將
社
會
支
持
分
為
:
情
感
上
的

(
m
B
o
g
s
-
)
、
認
知
上
的
(

g
m
E
E
m
)和
物
質
上
的
(
自
己
R
E
)
的
支
持
。

情
感
上
的
支
持
是
指
個
人
提
供
照
顧
、
關
愛
，
而
使
其
有
安
全
感
;
認
知
上
的
支
持

是
指
提
供
個
人
因
應
生
活
事
件
所
需
要
的
資
訊
、
知
識
和
忠
告
;
物
質
上
的
支
持
是
指
提

供
個
人
實
質
的
物
品
和
服
務
。

在
社
會
支
持
體
系
的
探
討
中
，
常
會
探
討
支
持
體
系
的
結
構
層
面
，
此
即
涉
及
社
會

網
絡
的
概
念
C
o
n
s
-
Z
Z
R
r
)
，
而
網
絡
的
概
念
含
有
動
態
而
非
靜
止
的
特
性
。
社

會
網
絡
是
屬
於
一
結
構
性
的
層
面
'
的
且
已O
(
一
九
八
四
)
指
出
可
利
用
互
動
上
連
結
要

素
(
g
z
s
n
H
F
O
E
-
E
-
E
r
g
B

可
g
g
g
)

，
例
如
:
內
容
、
頻
率
、
持
續
時
間
、
強

度
、
互
惠
性
等
;
與
結
構
上
組
成
要
素

(
2
呂
立
門
口
已
n
o
B
℃
g
g
g
)

，
例
如•• 

大
小

、
遠
近
、
密
度
、
可
及
程
度
和
同
質
性
等
，
來
分
析
社
會
網
絡
。

、

研
究
方
法
與
資
料
搜
集

根
據
質
化
研
究
適
用
的
條
件
來
看
(
簡
春
安
，
民
缸
年
)
，
本
研
究
適
用
採
取
計
質

研
究
的
適
當
性
遠
勝
過
計
量
研
究
，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 

l

貧
困
老
人
致
貧
原
因
和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運
用
的
探
討
，
是
進
入
一
個
很
不
熟
悉
的

社
會
系
統
。
當
一
個
研
究
的
主
題
鮮
為
人
知
時
，
例
如

.. 

自
殺
者
的
心
聲
;
吸
毒
者
的
告

白
;
同
性
戀
者
的
心
酸
...... 

;
縱
使
這
題
目
有
人
研
究
過
，
但
也
只
是
籠
統
的
探
討
，
無

法
觸
及
當
事
者
的
內
心
世
界
。

2

在
一
個
不
具
控
制
和
正
式
權
威
的
情
境
中
進
行
。
由
於
計
質
研
究
主
要
是
探
討
當

事
者
的
心
靈
世
界
、
挖
掘
案
主
的
血
淚
心
酸
、
瞭
解
當
事
者
對
事
、
物
、
人
的
意
義
與
目

標
，
這
種
層
次
的
東
西
絕
對
不
是
光
靠
膚
淺
的
權
威
、
或
控
制
可
以
讓
調
查
完
成
，
必
須

要
得
到
當
事
者
的
信
任
，
也
要
靠
調
查
者
的
細
心
與
敏
銳
的
觀
察
力
，
才
能
做
好
計
質
研

究
的
工
作
。

3

當
低
度
的
觀
念
概
化
和
學
說
建
構
的
背
景
下
，
計
質
法
最
適
合
。
若
是
一
個
研
究

的
主
要
變
項
與
定
義
均
在
模
糊
不
清
或
仍
具
神
都
性
的
階
段
時
，
我
們
若
是
馬
上
用
計
量

的
方
法
，
給
予
操
作
性
定
義
、
賦
予
變
項
之
間
的
假
設
關
係
時
，
則
研
究
方
法
一
向
會
有

所
偏
差
。
此
時
，
必
須
先
要
以
計
質
的
方
法
，
先
做
探
索
性
的
研
究
，
才
能
提
供
未
來
的

計
量
假
設
中
主
要
變
項
應
該
是
什
麼
?
假
設
與
推
論
的
方
向
應
該
是
如
何
?

4
適
用
於
描
述
援
雜
的
社
會
現
象
，
需
要
案
主
的
主
觀
理
念
，
以
及
實
際
參
與
者
客

觀
印
象
的
表
現
時
:
問
一
個
社
會
地
位
極
高
的
人
為
何
要
自
殺
，
並
不
是
用
我
們
一
般
人

的
「
客
觀
」
態
度
就
可
以
暸
解
其
全
貌
，
而
是
需
要
當
事
者
主
觀
的
意
念
、
他
對
人
生
的

看
法
與
經
驗
、
他
本
身
的
認
知
過
程...... 

等
等
，
才
能
真
正
的
瞭
解
。
同
樣
，
我
們
有
理

由
說
，
真
正
的
客
觀
是
由
很
多
人
的
主
觀
集
合
而
成
的
。
當
實
際
參
與
者
把
所
見
所
聞
、

所
思
所
言
，
在
毫
無
阻
礙
的
狀
況
中
陳
述
出
來
時
，
一
個
客
觀
的
事
實
才
能
順
利
的
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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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來
。計

質
研
究
的
理
念
與
計
量
研
究
不
同
，
因
此
，
蒐
集
資
料
的
方
法
也
有
差
異
，
本
研

究
主
要
的
蒐
集
方
法
是
以
會
談
為
主
。

會
談
是
社
會
工
作
技
巧
中
最
重
要
的
技
巧
，
它
是
在
一
個
有
目
的
、
有
問
題
導
向
的

言
語
中
以
有
效
的
溝
通
與
說
明
，
獲
取
所
需
要
的
資
料
。
有
「
結
構
式
的
會
談
」
'
提
供

標
準
化
的
表
格
、
以
預
先
安
排
的
固
定
項
目
、
開
放
性
的
回
答
格
式
來
對
案
主
逐
題
訪
問

，
以
獲
取
所
需
要
的
資
料
。
有
「
非
結
構
式
的
會
談
」
'
以
有
彈
性
的
、
非
標
準
化
的
格

式
，
頂
多
提
供
足
夠
的
結
構
或
引
導
，
使
訪
問
的
焦
點
放
在
主
要
的
議
題
上
，
缺
點
是
在

記
錄
的
過
程
中
難
免
會
對
受
訪
者
產
生
影
響
，
記
錄
的
問
題
也
沒
有
辦
法
標
準
化
，
對
重

要
的
細
節
也
很
難
有
完
美
的
記
載
，
而
且
個
案
若
有
掩
飾
與
傌
裝
的
行
為
時
，
也
會
使
資

料
產
生
偏
差
。

根
據
以
上
的
觀
點
，
本
研
究
之
資
料
分
析
乃
採
以
下
之
步
驟
進
行
。

1

詳
細
閱
讀
訪
談
、
觀
察
記
錄
，
以
及
所
有
個
案
私
人
資
料
等
收
集
之
原
始
資
料
(

2
萬
告

g
)

，
加
以
分
析
、
思
考
，
並
記
下
重
點
與
想
法
。

2

會
談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部
分
，
根
據
研
究
主
題
，
將
資
料
按
性
質
予
以
分
類
、
整
理

、
歸
納
出
研
究
對
象
在
各
主
題
下
的
特
徵
。

n
a將
分
類
、
歸
納
後
的
資
料
配
合
相
關
理
論
、
文
獻
以
及
研
究
者
的
經
驗
，
依
其
內

容
與
屬
性
以
概
念
化
，
並
呈
現
其
共
同
性
與
個
別
性
。

\?:9 

、
資
料
(
刀
析
與
議
題
探
討

付
基
本
資
料
描
述

於
位
年
3

月
至
6

月
之
間
，
共
訪
問
泊
位
住
在
福
德
平
宅
的
貧
窮
老
人
。
這
的
位
受

訪
者
基
本
資
料
和
一
生
經
歷
由
於
篇
幅
有
限
無
法
二
呈
現
(
如
讀
者
有
需
要
請
來
函
告

知
盡
速
寄
上
)
僅
就
整
理
好
的
資
料
有
系
統
的
描
述
於
下
•. 

綜
合
m
個
個
案
描
述
，
分
別
就
受
訪
者
平
均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成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年
齡
與
年
資
等
基
本
資
料
加
以
探
討
。
就
平
均
年
齡
而
言
，
在
性
別
上
女
性

的
年
齡
略
高
於
男
性
(
品
﹒
ω
歲
〉
泣
-
0歲
)
，
在
省
籍
上
外
省
籍
高
於
本
省
籍
(
這

-
H

歲
v
a

﹒
∞
歲
)
。
就
教
育
程
度
而
言
，
受
訪
貧
窮
老
人
的
教
育
程
度
多
集
中
於
不
識
字

的
程
度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本
省
籍
男
性
中
，
有
兩
位
老
人
在
教
育
程
度
上
，
曾
受
大
專

以
上
的
教
育
。
就
婚
姻
狀
況
而
言
，
多
數
的
貧
窮
老
人
，
其
婚
姻
情
況
多
集
中
於
鯨
寡
的

情
形
，
尤
其
是
女
性
，
於
叩
位
中
有
6

位
是
寡
居
者
，
此
發
現
與
國
外
研
究
年
老
婦
女
貧

窮
問
題
有
相
似
之
處
(
萬
育
維
，
民
也
)
。
就
成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年
齡
與
年
資
而
言
，
女

性
成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平
均
年
齡
高
於
男
性

(
2
.
A
F歲
V
S
-
A
H歲
)
;
若
就
省
籍
而
言
，

外
省
籍
成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年
齡
高
於
本
省
籍
(
自
-
K
H歲
V
S

﹒
斗
歲
)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女
性
成
為
低
收
入
戶
的
年
齡
普
遍
較
男
性
高
，
是
否
女
性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較
不
易
獲

得
與
社
會
救
助
有
關
的
資
訊
﹒
，
還
是
女
性
對
貧
困
生
活
的
容
忍
度
高
於
男
性
?
但
針
對
貧

窮
女
性
而
言
，
平
均
餘
命
的
增
加
，
等
於
增
加
其
貧
窮
生
置
，
如
何
減
少
貧
窮
對
其
心
理

層
面
的
影
響
，
是
一
個
值
得
思
考
的
重
點
。
就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的
年
資
而
言
，
在
性
別
及

省
籍
上
無
差
異
，
多
在
也
年
左
右
。

由
受
訪
貧
窮
老
人
基
本
資
料
分
析
，
有
兩
個
值
得
深
思
的
議
題
:

l

受
訪
貧
窮
老
人
是
否
在
的
歲
之
前
落
入
貧
窮
與
性
別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資
料
顯
示

男
性
是
8

位
，
女
性
是
3

位
，
男
性
多
在
的
歲
前
後
成
為
低
收
入
戶
，
而
女
性
多
在
叩
歲

左
右
。
值
得
深
思
的
是
就
聶
華
巾
場
上
叮
歲
為
退
休
年
齡
，
而
男
性
於
仿
歲
之
前
已
落
入
貧

窮
，
可
能
是
勞
動
市
場
的
保
險
制
度
職
業
傷
害
的
保
障
...... 

等
相
關
制
度
未
達
理
想
所
致

，
必
須
思
考
如
何
對
男
性
勞
工
就
業
市
場
中
的
保
障
。

2

進
住
平
宅
的
年
資
上
，
男
性
低
於
女
性

(
0
.
ω年
〈
∞
-
H
年
)
;
省
籍
上
，
外
省

籍
高
於
本
省
籍
(
∞
﹒ω
年
〉
ω
﹒ω
年
)
，
尤
其
是
外
省
籍
的
女
性
高
於
本
省
籍
的
男
性
(

。
-
0年
〉
印
-
M
年
)
。
這
二
個
事
實
意
涵
著
在
住
所
方
面
，
省
籍
和
性
別
有
所
差
異
。
就

外
省
籍
而
言
，
多
是
隻
身
來
台
，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即
受
到
限
制
，
本
省
籍
則
具
有
地
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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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優
勢
;
就
性
別
而
言
，
男
性
工
作
資
源
的
網
絡
較
女
性
來
得
單
富
，
可
選
擇
性
較
大
，

女
性
若
沒
有
非
正
式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則
必
須
依
賴
正
式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口
致
貧
困
素
與
過
程

由
於
本
研
究
的
重
點
之
一
在
討
論
致
貧
因
素
和
過
程
。
現
就
叩
個
案
曾
提
到
的
致
貧

因
素
加
以
分
類
，
再
就
其
貧
窮
過
程
分
為
三
階
段
探
討
。

個
案
貧
窮
過
程
，
可
區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經
濟
安
全
期
•. 

經
濟
獨
立
自
給
自
足
，
不
必
擔
心
其
生
活
上
的
經
濟
問
題
，
是
其
經

濟
安
全
期
。

經
濟
措
據
期
或
他
人
救
助
期.. 

開
始
擔
心
生
活
上
的
經
濟
問
題
，
生
活
已
出
現
入
不

敷
出
的
情
形
。
在
此
階
段
有
兩
個
重
點
，
第
一
是
經
濟
措
據
，
自
己
仍
有
積
蓄
而
不
需
要

他
人
的
救
助
;
第
二
是
自
己
沒
有
了
積
蓄
，
在
未
成
為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之
前
，
須
依
賴
非

正
式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來
協
助
時
。

其
三
是
成
為
正
式
合
格
的
低
收
入
戶
，
進
入
了
社
會
救
助
期
，
即
個
案
開
始
接
受
政

府
提
供
的
社
會
救
助
各
項
福
利
措
施
。

根
據
此
三
階
段
的
變
化
情
形
來
觀
察
受
訪
貧
窮
老
人
的
貧
窮
過
程
和
致
貧
因
素
，
將

部
個
案
歸
納
成
下
表
﹒
.

由
表
二
與
三
中
可
以
看
到
五
點
有
趣
的
發
現
:

l

外
省
籍
男
性
(
編
號
岫
|
岫
)
貧
窮
因
素
多
集
中
於
社
會
因
素
當
中
家
庭
破
碎
上

，
因
其
親
友
或
家
人
在
大
陸
淪
陷
時
(
民
國
泊
年
前
)
，
妻
離
子
散
來
到
台
灣
一
有
未
婚

或
有
同
居
關
係
'
沒
有
正
式
的
婚
姻
關
係
'
使
其
在
就
業
心
態
較
以
圖
溫
飽
為
主
，
在
突

發
事
件
因
素
的
影
響
下
，
很
容
易
落
入
貧
窮
。

2

本
省
籍
男
性
(
瞞
帥
)
，
則
多
為
突
發
事
件
因
素
或
個
人
因
素
導
致
其
貧
窮
，

且
多
為
單
身
老
人
。

3

本
省
籍
女
性
(
編
號
m
m
)

，
在
貧
窮
影
響
因
素
上
至
少
有
兩
個
以
上
;
相
較

而
言
，
外
省
籍
女
性
中
，
有
2

位
老
人
單
純
只
因
年
老
，
就
業
市
場
不
願
接
受
而
在
非
正

表二:受訪男性老人貧窮過程的影響因素

編號

。01 合計

戶
口

-
L
q
u

q
u
-
A
A

唔
，

1

010 

合

009 

合

* 

008 

3倍

007 

1倍

006 

* 

005 

有

* 
* 

3倍

004 

* 
有

003 

合

1倍

002 

1倍

* 

* * 

女

女

y
i

可
i
T
A
n
L

3 2 1 

3倍

2 

次
-
2

4 2 

有
一32 2 

貧窮影響因素

←)社會因素

1 家庭破碎動搖

2 就業機會缺乏

3.就業機會惡劣

[斗事件因素

1.疾病因素

2 意外事件

3.事業經營失敗

4 犯罪入獄

〈斗個人因素

l 生理方面

2.心智方面

3 習價方面

4.才能方面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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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受訪女性老人貧窮過程的影響因素

編號

011 012 013 014 015 016 017 。18 019 020 合計
貧窮影響因素

付社會因素

1.家庭人口眾多 3倍 1 
2 家庭破碎動搖 1;{ 1;{ 女 3倍 1;{ 5 
3.就業機會惡劣 3倍 1倍 1;{ 1;{ 4 
(斗事件因素

1 疾病因素 合 3倍 1;{ 3 
2.配偶死亡 1;{ 1 
3配偶生病 3倍 1;{ 2 
4 婆媳問題 有 3倍 2 

(=:)個人因素

1.生理方面 1倍 次 1倍 3 
2.才能方面 1倍 1 
合計 2 1 2 1 2 2 3 3 3 3 

表三 受訪男性貧窮老人貧窮過程社會支持網絡運用的情形

經年濟數安(年全期齡) 年經濟數措(措年期齡) 社年數會救助期
(到目前為止

編號

社會支持網絡

001 10年
非正式 太太、同鄉好支 朋友
正式 無 政府

002 1年 29年
非正式 父母、太太、同鄉好友 同鄉、好友 同鄉、鄰居

正式 鈕 無 政府

003 1年 14年
非正式 父母、太太、同鄉好友 同鄉、好友 同鄉、好友

正式 無 無 政府

004 3年
非正式 母親、間友、同事、老板 朋友、同事、老板
正式 無 政府

005 6年 10年
非正式 父母、老板、同鄉 同居人、同鄉 好友
正式 無 無 政府

006 19年 9年
非正式 兄姊、同居人 同事、鄰居 鄰居、女見

正式 鈕 無 政府

007 2年 20年
非正式 太太、同事、養女 太太、同事、養女 太太、養女
正式 無 無 政府

008 7年 2年
非正式 父母、姊姊 朋友、鄰居 好友
正式 無 無 政府

009 20年 8年
非正式 父母、同事 朋友、鄰居、同居人 同居人、好友

正式 無 無 政府

010 15年 16年
非正式 兄姊、太太 太太、女見 女見
正式 無 原先公司的救濟金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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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缺
乏
下
，
而
成
為
社
會
救
助
的
對
象
。

4

本
省
籍
女
性
多
為
社
會
因
素
中
家
庭
破
碎
動
搖
所
致
，
而

外
省
籍
女
性
，
在
大
陸
時
家
庭
已
破
碎
，
來
台
後
是
弧
單
一
人
來

另
立
家
庭
，
所
以
在
家
庭
因
素
的
影
響
性
減
少
，
多
為
就
業
機
會

的
問
題
、
配
偶
生
病
使
個
案
在
就
業
市
場
上
的
工
作
性
質
受
到
限

制
，
或
因
本
身
年
老
被
就
業
市
場
淘
川
汰
。
值
得
深
思
的
是
就
本
省

籍
老
太
太
的
影
響
因
素
，
呈
現
一
個
多
樣
性
的
特
質
，
家
庭
、
事

件
、
個
人
等
因
素
皆
相
關
，
若
思
考
其
貧
窮
過
程
可
預
防
的
因
素

，
就
業
市
場
的
保
障
對
女
性
的
具
有
重
要
性
。

5

外
省
籍
女
性
在
自
歲
之
前
落
入
貧
窮
的
只
有

一
位
，
主
要

是
因
為
配
偶
生
病
，
需
人
照
料
，
無
法
工
作
，
才
提
早
落
入
貧
窮

。
相
對
於
本
省
籍
女
性
，
在
其
影
響
因
素
，
則
是
個
人
疾
病
因
素

，
無
法
在
就
業
市
場
上
工
作
，
提
早
落
入
貧
窮
。
且
這
兩
位
老
太

太
在
婚
姻
上
皆
是
離
婚
，
因
此
非
正
式
支
持
網
絡
較
缺
乏
。
所
以

就
女
性
而
言
，
婚
姻
及
就
業
市
場
似
乎
在
貧
窮
過
程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目

貧
窮
過
程
中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運
用
分
析

l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類
別

針
對
貧
窮
老
人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在
分
析
上
分
為
非
正
式

層
面
及
正
式
層
面
，
非
正
式
網
絡
又
分
為
三
個
層
次
:
第
一
級
是

指
在
三
等
親
之
內
的
親
戚
，
第
二
級
為
三
等
親
之
外
的
親
戚
、
鄰

居
、
朋
友
等
，
第
三
級
為
宗
教
團
體
等
與
個
人
不
熟
悉
的
他
人
或

組
織
。
正
式
層
面
則
是
政
府
單
位
的
機
構
或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
就

支
持
程
度
上
又
分
為
正
面
及
負
面
，
正
面
是
具
有
實
質
支
持
功
能

的
，
不
論
是
在
精
神
層
面
或
物
質
層
面
;
而
負
面
則
是
不
具
有
功

受訪女性貧窮老人貧窮過程社會支持網絡運用的情形

社會救助期

年數(到目前為止
經濟措掘期

年數(年齡)

表四

經濟安全期
年數(年齡)

2年
朋友、親戚
政府

7年
弟弟、鄰居

政府

10年
同鄉、好友

政府

12年
好友、同鄉

政府

23年
好友、鄰居

政府

29年
鄰居、弟弟

政府

10年
親戚、孫子
政府

6年
見子、孫子
政府

8年
養女
政府

16年
鄰居、同居人

政府

25年
親戚、鄰居、先生
無

母親、妹妹、先生
無

編號

社會支持網絡

。11
式
式

正非
正

012 

34年
同鄉、好友

無

父母、弟弟
無

先生
無

式
式

正非
正

非正式

正式

013 

014 

16年
先生
無

6年
弟妹、養女
無

5年
親戚
無

先生、同鄉好友、乾女兒
鈕

非正式
正式

015 
親友、先生
鈕

非正式
正式

016 
父母、弟妹
無

非正式

正式

先生、見子
無

式
式

正非
正

017 

同居人、兒子

無
非正式

正式

。18

019 

18年
子女、鄰居
無

父母、養女、雇主
無

養父母、先生
無

非正式
正式

式
式

正非
正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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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的
，
反
而
使
個
案
的
情
況
更
糟
糕
。

就
其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而
言
，
受
訪
的
二
十
位
貧
窮
老
年
人
呈
現
下
列
的
特
質

.. 

從
表

三
及
表
四
中
可
加
以
分
析
。

由
表
三
、
四
中
可
以
看
出
貧
窮
老
人
貧
窮
過
程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因
其
社
會
背
景
的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現
就
經
濟
安
全
期
、
措
揖
期
、
和
救
助
期
加
以
分
析
。

的
在
經
濟
安
全
期
﹒
.

以
性
別
而
言
，
男
性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依
序
為
配
偶
、
父
母
、
同
事
、
朋
友
、
手
足

、
同
鄉
、
子
女
;
女
性
依
序
為
父
母
、
手
足
、
配
偶
、
朋
友
、
同
鄉
、
乾
女
兒
。
不
論
那

一
種
性
別
，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似
乎
多
來
自
家
庭
，
就
業
市
場
上
的
同
事
也
出
現
在
男
性
的

支
持
網
絡
上
。
這
與
中
國
傳
統
的
男
主
外
、
女
主
內
的
觀
念
相
符
合
。
女
性
在
配
偶
的
支

持
網
絡
低
於
男
性
;
女
性
未
婚
的
特
質
，
使
其
原
生
家
庭
逐
漸
凋
零
，
而
周
遭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又
功
能
不
佳
時
，
是
否
有
工
作
成
為
是
否
會
陷
入
經
濟
困
境
的
重
點
。

就
省
籍
而
言
，
外
省
籍
依
次
為
配
偶
、
父
母
、
朋
友
、
同
事
、
手
足
、
乾
女
見
;
本

省
籍
為
父
母
、
手
足
、
配
偶
、
同
事
，
基
本
兩
者
並
無
很
大
的
差
異
。

叫
就
經
濟
措
掘
期

以
性
別
而
言
，
男
性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依
序
為
配
偶
或
同
住
一
起
的
伴
侶
、
同
鄉
、

朋
友
、
鄰
居
、
子
女
、
同
事
;
女
性
依
序
為
配
偶
、
朋
友
、
鄰
居
、
親
戚
、
手
足
、
同
鄉

，
在
此
時
期
，
似
乎
來
自
配
偶
的
支
持
網
絡
是
個
重
點
，
同
鄉
之
間
的
扶
助
，
對
男
性
而

言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社
會
支
持
。

就
省
籍
而
言
，
外
省
籍
的
老
人
依
序
為
同
鄉
、
朋
友
、
配
偶
、
手
足
、
鄰
居
、
親
戚

，
本
省
籍
老
人
依
序
為
配
偶
、
鄰
居
、
子
女
、
同
事
、
朋
友
、
親
戚
。
外
省
籍
的
社
會
支

持
是
以
同
鄉
者
居
多
，
本
省
則
來
自
配
偶
居
多
。
可
知
大
陸
撤
退
事
件
對
外
省
籍
老
人
的

影
響
程
度
，
因
大
部
分
親
友
皆
在
大
陸
，
當
其
面
對
困
境
時
，
在
支
持
網
絡
上
，
只
能
求

助
同
鄉
，
因
此
可
看
出
同
鄉
會
在
這
些
外
省
籍
老
人
生
活
的
層
面
上
的
重
要
性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來
自
手
足
及
子
女
支
持
網
絡
的
差
異
，
外
省
籍
老
人
有
來
自
手
足
的
網
絡
但
未
有

子
女
的
網
絡
;
本
省
籍
則
是
子
女
的
網
絡
而
未
有
手
足
的
網
絡
。

叫
就
社
會
救
助
時
期

以
性
別
而
昔
日
，
男
性
依
序
為
政
府
、
朋
友
、
配
偶
、
子
女
、
鄰
居
、
同
鄉
、
同
事
;

女
性
依
序
為
政
府
、
子
女
、
孫
子
、
朋
友
、
同
學
、
同
鄉
、
鄰
居
、
手
足
、
配
偶
、
媳
婦

、
乾
女
見
、
親
戚
。
因
為
此
時
個
案
已
成
為
接
受
社
會
救
助
者
，
所
以
以
來
自
政
府
正
式

支
持
網
絡
為
主
，
但
就
其
非
正
式
支
持
網
絡
而
言
，
女
性
在
支
持
來
源
呈
現
相
當
分
散
，

來
自
子
女
的
層
面
多
是
在
非
正
式
婚
姻
關
係
下
，
而
男
性
則
較
集
中
，
以
朋
友
為
多
。
有

趣
的
發
現
是
，
非
婚
生
子
女
申
請
社
會
救
助
對
於
資
格
而
言
，
不
致
造
成
影
響
，
這
對
於

有
子
女
但
子
女
不
願
奉
養
而
被
拒
於
社
會
救
助
體
系
之
外
的
老
年
人
而
言
，
相
當
不
公
平

以
省
籍
而
觀
察
，
外
省
籍
的
老
人
依
序
為
政
府
、
朋
友
、
同
鄉
、
鄰
居
、
同
事
、
手

足
、
配
偶
、
乾
女
兒
、
親
戚
;
本
省
籍
為
政
府
、
子
女
、
配
偶
、
孫
子
、
同
事
、
朋
友
、

鄰
居
、
媳
婦
。
就
非
正
式
的
支
持
網
絡
而
言
，
外
省
籍
老
人
以
朋
友
居
多
，
而
本
省
籍
老

人
以
子
女
為
主
，
外
省
籍
老
人
可
能
是
因
為
主
要
親
人
皆
在
大
陸
，
而
本
省
籍
老
人
雖
以

子
女
為
主
，
但
多
以
非
婚
生
子
女
或
養
女
為
主
，
一
旦
女
兒
外
嫁
後
對
其
父
母
的
照
顧
仍

是
很
有
限
的
。

2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由
表
三
、
四
中
呈
現
受
訪
貧
窮
老
人
在
貧
窮
歷
程
中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頡
別
，
接
下

來
探
討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對
不
同
貧
窮
階
段
發
生
的
影
響
，
以
研
究
界
定
為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
是
以
在
貧
窮
歷
程
中
，
曾
出
現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次
數
來
計
算
，
具
有
正
面
功
能
者
以
分
+
H
表
示
，
若
是
負
面
功
能
則
是
分

H
來
表
示
，

所
以
以
個
案
個
人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在
經
濟
安
全
期
、
經
濟
措
掘
期
、
社
會
救
助
期
三
階

段
，
所
呈
現
的
次
數
及
正
負
功
能
的
總
分
來
表
示
其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
其
強
度
在

貧
窮
過
程
三
階
段
的
分
佈
如
圖
一
。

由
圓
一
可
發
現
，
經
濟
安
全
期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最
強
，
支
持
網
絡
最
差
的

- 39 一月九年二十八國民華中



一經濟安全期

十經濟措掘期

學社會救助期

圖一:二十位受訪老人在貧窮過程中社會支持網絡的強度

RH 

4 

3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強
度

(個案編號)

受訪貧窮老人在貧窮過程中社會支持網絡的強度

以性別及省籍兩變項來觀察

8 7 6 

表五

計

串連j齊

安全期

社會

救助期

Ä 
Q 

經i齊
括掘期

經濟
安全期

社會

救助期

性

經濟
拈掘期

女

經i齊
安全期

社會

救助期

↑生

經濟
括掘期

男

2.8 1 3.3 2.8 0.67 2.4 2.8 1. 3 4.2 外省籍

2.1 1. 6 2.3 1. 8 1. 3 2 .4 2.6 1. 8 2.2 本省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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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經
濟
措
掘
期
，
社
會
救
助
時
期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居
中
。

若
以
二
十
個
個
案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強
度
的
平
均
分
數
來
看
性
別
及
省
籍
的
差
異
，
也

是
相
當
有
趣
的
發
現
，
由
表
五
中
可
得
知
。

由
表
五
可
知
經
濟
安
全
期
而
言
，
男
性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大
於
女
性

(
ω
-
M
V

N
﹒
恥
)
;
外
省
籍
大
於
本
省
籍
2
.
ω〉
N

﹒ω
)
，
在
經
濟
括
掘
期
是
男
性
大
於
女
性
(
「

恥
〉
H
)
;
外
省
籍
則
是
小
於
本
省
籍
(
H〈
尸
。
)
，
在
社
會
救
助
期
是
男
性
大
於
女
性

(
N﹒
吋
〉
心
ω
)
，
外
省
籍
大
於
本
省
籍
(
N﹒
∞
〉
N
H
)
。

所
以
就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而
言
，
整
個
貧
窮
過
程
是
男
性
大
於
女
性
，
可
能
是

與
男
性
在
外
工
作
有
關
係
'
透
過
工
作
關
係
所
認
識
的
人
際
網
絡
較
為
廣
泛
。
由
省
籍
來

觀
察
，
整
體
而
言
是
外
省
籍
者
是
高
於
本
省
籍
者
，
但
在
經
濟
措
掘
期
的
支
持
網
絡
外
省

籍
的
老
人
較
本
省
籍
的
老
人
為
低
，
可
能
是
與
大
部
分
的
親
人
在
大
陸
有
關
，
在
台
灣
遇

到
經
濟
問
題
時
，
所
能
連
用
的
資
源
有
限
。

表
五
呈
現
一
個
相
當
大
的
差
異
所
在
，
一
是
外
省
籍
男
性
在
經
濟
安
全
期
其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相
當
的
高
，
在
經
濟
措
掘
期
則
減
少
許
多
(
四
﹒
二
+
了
一
二
)
，
而
外
省
籍
女
性

則
無
此
差
異
。
這
項
發
現
可
能
與
外
省
籍
的
男
性
大
多
在
大
陸
時
已
婚
有
關
，
在
支
持
網

絡
上
出
現
對
個
案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支
持
種
類
較
多
所
致
。
另
一
項
發
現
是
不
論
性
別
，
在

貧
窮
的
過
程
，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強
度
均
呈
現
一
個
V
字
型
的
情
形
，
即
經
濟
安
全
期
具

有
高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在
經
濟
措
掘
期
則
下
降
，
在
社
會
救
助
期
因
有
正
式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
政
府
)
而
又
上
昇
。
貧
窮
過
程
與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呈
現
一
個
特
質
:
非
正
式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在

「
金
錢
」
協
助
上
的
有
限
性
，
通
常
無
法
持

續
幫
助
個
案
脫
離
貧
窮
。
在

個
案
通
過
政
府
社
會
救
助
資
格
的
審
查
，
已
是
深
受
貧
窮
傷
害
，
難
以
脫
離
，
社
會
救
助

福
利
措
施
對
這
一
群
老
人
而
言
，
只
是
消
極
的
維
持
基
本
生
活
之
所
需
。
如
何
加
強
非
正

式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的
互
助
能
力
，
健
全
社
會
保
險
或
就
業
安
全
保
障
，
均
是
政
府
必
須
積

極
介
入
的
福
利
措
施
，
以
便
個
人
無
法
獲
得
工
作
所
得
時
，
仍
有
緩
街
的
機
會
，
減
少
落

入
貧
窮
的
機
率
。

五

、
結
論

由
前
文
分
析
，
貧
困
老
人
過
去
生
活
中
致
貧
原
因
，
雖
然
有
其
個
人
因
素
存
在
，
但

大
部
分
仍
應
歸
結
到
社
會
因
素
和
導
火
事
件
因
素
，
前
者
如
歷
史
戰
亂
，
流
離
失
所
;
後

者
如
職
業
疾
病
和
主
要
生
計
者
去
世
...... 

等
。
就
政
治
經
濟
社
會
大
環
境
的
變
動
，
能
掌

握
的
部
分
的
確
有
限
，
但
是
就
導
火
事
件
因
素
而
言
，
整
體
福
利
規
畫
應
可
以
發
揮
積
極

功
能
。
福
利
國
家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
對
於
貧
窮
的
處
理
策
略
已
從
濟
貧
的
慈
善
利
他
到
政

府
基
於
正
義
的
保
障
再
回
到
「
慈
善
燭
光
」
的
志
願
服
務
。
現
階
段
的
慈
善
強
調
企
業
責

任
與
以
往
宗
教
訓
誠
不
同
，
單
靠
政
府
簡
單
的
、
直
接
的
經
濟
救
濟
路
線
，
並
不
是
一
條

正
確
的
途
徑
。
在
思
考
如
何
疏
緩
導
致
老
年
貧
窮
的
事
件
因
素
，
或
許
應
當
仔
細
思
考
下

列
的
方
向
，
以
保
障
老
年
人
退
休
前
在
工
作
上
的
經
濟
安
全
，
預
防
日
後
貧
窮
。

例
失
菩
提
畫
完
整
的
、
社
會
性
的
社
會
保
險
體
菜
和
職
業
災
害

f呆

臉
完
整
的
社
會
保
險
是
預
防
貧
窮
最
重
要
的
一
環
，
包
括
了
退
休
給
付
與
醫
療
保
險
。

強
調
社
會
性
和
社
會
正
義
與
平
等
的
理
念
是
為
了
避
免
社
會
保
險
只
保
障
中
高
收
入
者
的

經
濟
與
健
康
。

糾
結
合
民
間
團
體
基
金
會
設
揮
互
輔
功
起

福
利
國
家
過
度
干
預
的
結
果
，
造
成
了
原
來
私
人
福
利
服
務
的
範
圍
，
大
部
分
由
政

府
接
受
過
來
。
而
事
實
上
，
私
人
福
利
服
務
不
論
是
人
民
團
體
或
是
基
金
會
仍
佔
有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因
為
私
人
福
利
服
務
有
較
具
彈
性
、
較
易
為
個
人
所
接
受
、
較
能
滿
足
個
人

的
需
要
等
優
點
。
所
以
布
希
才
在
他
的
演
講
中
談
到
「
政
府
沒
有
辦
法
滿
足
所
有
的
社
會

福
利
需
求
，
幸
而
私
人
福
利
機
構
補
足
了
這
個
遺
憾
」
。

凶
何
幫
助
老
年
人
建
立
與
維
持
健
全
的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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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論
是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的
支
持
網
絡
在
預
防
和
舒
緩
老
年
人
落
入
貧
窮
上
都
有
相
當

的
助
益
。
因
此
社
區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或
是
社
會
救
助
規
畫
人
員
宜
以
網
絡
的
概
念
連
結
正

式
與
非
正
式
資
源
設
計
相
關
方
案
，
發
揮
整
體
性
的
力
量
。

同
界
定
貧
窮
的
標
率
應
由
最
低
主
活
標
準
改
為
最
適
主
活
標
車

最
低
生
活
費
用
的
標
準
計
算
，
單
純
以
「
吃
」
的
需
求
作
為
基
本
生
活
之
需
求
，
其

標
準
自
然
偏
低
。
以
此
標
準
作
為
選
取
救
助
對
象
之
資
格
可
能
替
救
助
功
能
帶
來
兩
種
負

向
的
結
果
，
即
:
1

使
社
會
上
很
多
低
收
入
家
庭
無
法
得
到
適
時
的
救
助;
2

等
到
合
於

資
格
得
到
政
府
救
助
時
，
則
此
一
家
庭
業
已
受
到
嚴
重
的
經
濟
創
傷
，
而
無
法
擺
脫
貧
窮

的
圈
套
，
老
人
進
入
社
會
救
助
體
系
之
後
很
難
脫
離
就
是
一
例
。
應
該
以
最
適
生
活
標
準

，
也
就
是
要
維
持

一
家
身
心
健
康
、
生
活
品
質
的
花
費
來
計
算
。

向
中
央
方
持
社
會
救
助
的
實
話

由
於
省
市
政
府
及
各
縣
市
政
府
財
力
裕
細
相
當
鉅
大
，
造
成
區
域
間
有
相
當
差
別
的

社
會
救
助
內
容
，
不
僅
造
成
區
域
間
的
不
公
平
，
也
使
得
鄰
近
縣
市
(
如
台
北
市
、
縣
)

之
間
貧
窮
人
口
的
移
轉
。
因
此
，
中
央
在
對
於
貧
困
縣
市
福
利
經
費
的
補
助
，
宜
踩
差
額

補
足
的
原
則
。

山W
」
們
強
資
料
章
說工
作

社
會
救
助
的
查
驗
工
作
一
直
是
行
政
業
務
上
最
感
困
擾
的
部
分
，
以
國
外
的
經
驗
來

看
，
成
立

一
個
查
證
的
專
屬
小
組

(
O
R
Z
o己
正
O
H自
己

5
口
宮

S
M
H
o
-口
m
u
o
-
Z
)，

由
專
貴
的
人
員
負
責
更
新
、
查
證
的
工
作
以
達
到
資
源
運
用
的
有
效
性
，
這
種
任
務
編
組

的
方
式
實
屬
必
要
。

羅
斯
福
總
統
在
就
位
典
禮
時
發
表
的
演
說
中
曾
提
到

•• 

「
一
個
國
家
的
進
步
與
繁
榮

不
在
於
讓
富
者
愈
富
，
而
是
一
議
原
本
資
源
就
擁
有
不
多
的
民
眾
，
分
配
到
多
一
點
的
資
源

。
」
政
府
在
貧
窮
問
題
的
解
決
上
一
方
面
協
助
貧
窮
者
恢
復
自
立
，
一
方
面
預
防
現
在
和

以
後
陷
入
貧
窮
，
對
於
貧
窮
的
消
除
，
不
僅
在
除
去
貧
窮
的
外
觀
而
且
要
除
去
致
貧
的
因

素
。
同
時
，
中
央
政
府
應
平
衡
區
域
間
的
不
平
等
，
保
障
受
助
者
權
益
，
並
立
法
予
以
明

確
的
保
障
;
而
地
方
政
府
亦
應
當
胃
措
財
源
並
結
合
民
間
力
量
，
提
供
多
種
服
務

。

如
此
，

經
濟
成
長
的
果
實
，
才
可
能
為
所
有
的
人
民
所
共
享
。

(
謝
啟
感
謝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第
二
科
科
長
及
平
宅
社
工
員
在
資
料
收
集
上
的
協
助

。
) 

參
考
書
目

中
文
部
分

1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
一
九
九
二
，
台
北
市
八
十
年
度
低
收
入
戶
總
清
查
報
告
。

台
北
: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

2

朱
雲
鵬
，

一
九
八
七
，
貧
窮
問
題
之
探
討
:
台
灣
地
區
資
料
之
因
素
分
析
研
究
(
專
題

選
刊
七
十
一
)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3

謝
美
娥
，
一
九
九
二
，
台
北
市
老
人
居
家
福
利
需
求
與
照
顧
網
絡
之
研
究
。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委
託
研
究
主
題
。

4

一
九
九
一
「
貧
窮
問
題

」
'
台
灣
的
社
會
問
題
(

一
九
九

一
年
版
)
(
楊
國
樞
、
葉
啟

政
主
編
)
，
頁
m
i
誼
。
台
北
:
巨
流
。

5

一
九
九
三
「
老
人
社
會
支
持
來
源
與
老
人
社
會
需
求
:
兼
論
四
個
社
會
支
持
模
式
」
'

社
會
安
全
問
題
之
探
討
(
王
國
羽
主
編
)
，
頁
加
l
m
。
嘉
義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社
會

福
利
研
究
所
。

6

李
明
政
，
一
九
九
0

，
「
透
視
台
灣
社
會
的
貧
窮
問
題
于
中
國
論
壇
，
叫
:
位-
u
o

L
尚
迪
理
，
一
九
九
一
，
「
社
會
支
持
體
系
中
之
概
念
概
今
探
討
」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A

斗a
A

斗
‘
自11
9
ω
3

尸
「υ

。
f
u
n

〈
d
《

8

徐
震
，
一
九
八
九
，
我
國
社
會
救
助
體
系
整
體
規
畫
之
研
究
。
台
北
: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
一
九
九
0

，
「
台
灣
的
新
貧
窮
與
貧
窮
對
策
」

'

中
國
論
壇
，
叫
:
指
|
位
。

9

陳
淑
英
，
一
九
八
三
，
「
突
破
貧
窮
的
惡
性
循
環
|
致
貧
因
素
之
因
徑
分
析
」'
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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